关于开展双流区特殊教育优秀教学成果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中小学：

为推动特殊教育课堂教学改革，更好的为双流区从事特殊教育的广大教师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与研究水平，根据成都市教科院开展成都市第八届特殊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评选活动的通知要求，结合双流区域实际，现决定开展双流区特殊教育优秀教学成果评选。

一、参评对象及限额
1.双流区普通中小学开展随班就读工作的资源教师、随班就读学科教师、班主任以及学校随班就读管理人员；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2.学校自评，择优报送，每所学校报送限额3篇。
     3.本次评选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在一等奖中选择推荐参加成都市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评选。不符合评审要求的成果不予评奖。
二、成果形式

（一）特殊教育课题研究报告、调研报告，教育教学及管理论文；（二）在开展送教上门、随班就读以及特殊教育学校教育教学中关于个案成长、教学案例、家校沟通等方面的特教故事。
四、参评要求和形式
    本次评选活动以故事讲述与论文评选两种形式进行，学校报送评选活动推荐表（见附件），论文和故事文稿发送电子文档到指定邮箱。特教故事经过区级初筛，以讲述的形式进行现场评选，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评选要求如下：
1.参评论文、研究报告、调研报告、特教故事等思路清晰、观点明确、阐述清晰，研究的问题、提出的措施对特殊教育发展尤其是对我区特殊教育发展有指导意义和启迪价值。

2.参评作品必须是近期原创，每人（或第一作者）限报一个，已获省、市级及以上奖励不在参评之列。

3.论文格式规范，行文严谨。全文应包括题目、作者、内容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论文基本元素，3000-——5000字为宜，署名不超过2人，题目不超过20字；教育教学案例或教育叙事类特教故事源于教师教学现场，描述清楚、准确，有问题、有措施、有效果，真实、生动。文稿2000——3000字为宜。现场讲述时间不超过10分钟，可以辅助使用ppt、视频等增加讲述效果。
四、报送时间及方式

请学校统筹安排，做好初选和推荐工作。每所学校报送资料包括论文和故事两类，只有一类的报送材料视为无效。学校报送推荐表在学校名称处加盖学校公章后拍照或扫描，与论文、故事一同打包成一个文件包，命名为“XX学校特殊教育成果”，发送至邮箱:396689029＠qq.com ，报送截至时间6月3日。

附件：双流区特殊教育教学成果评选推荐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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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双流区特殊教育教学成果评选推荐统计表
       __学校     联系人：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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